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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创四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完成工商备案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拟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并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工商变更事宜》议案。2026 年 3 月 26 日，公司章程完成工

商备案，应工商部门要求，对如下内容进行了修改： 

一、变更前后对照 

变更前 变更后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

币标明面值，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 

第二十条 8、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进行了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分红前

总股本 42,20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

增至 47,686,000 股。 

第四十七条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

达实收股本总额 1/3 时；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 CEO,1 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一百九十三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

内在报刊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

币标明面值，面额股每股金额为人民

币 1元。 

第二十条 8、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

进行了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分红前总

股本 42,20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

至 47,686,000 股。现公司已发行的股

份数为 4,768.6 万股。 

第四十七条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

达股本总额 1/3 时； 

第一百二十七条  公司设经理 1 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一百九十三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6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

债权。 

全文：总经理修改为经理；副总经理修

改为副经理。 

内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

债权。 

全文：总经理修改为经理；副总经理修

改为副经理。 

 

二、变更原因： 

本次变更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经营的需要，变更后更有利于对外开

展业务合作，全面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北京创四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7 日 


